2023年共青城市行政审批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部门概况

纳入本次预算项目自评单位共1个，根据《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九江市市县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赣厅字[2018]90号）和《中共共青城市委办公室 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共青城市机构改革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共办发[2019]1号）文件精神， 共青城市行政审批局为共青城市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为正科级。
局机关内设2个职能股室，分别是：综合股、政务服务中心(市民热线服务中心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）；
共青城市行政审批局共有预算单位1个，包括局本级，实有人数48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6人，全额补助事业编制12人，聘用人员6人；政府购岗人员18人，代聘人员6人。
当年部门履职总体目标、工作任务。
目标1：保障了市民服务中心的整体运转，解决了窗口工作人员的午餐就餐问题；
 目标2：增加人员就业率、支付了18名政府购岗人员工资及五险一金；
 目标3：保障2023年市民服务中心工作顺利开展；
 目标4：支付窗口127名工作人员的绩效考评及错时延时服务费；
 目标5：保障2023年市民服务中心5号、6号楼正常办公；
 目标6：保障2023年大厅电脑网络的正常运行；
 目标7：支付2023年新开办企业刻章经费；
 目标8：支付市民服务中心窗口工作人员的统一着装购置；
 目标9：保障了2023年政务服务中心工作的顺利开展
当年部门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。
从整体情况来看，我局严格按照年初预算进行部门整体支出。在支出过程中，能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“三公经费”从严管理。所有项目都详细制定了方案，严格按方案组织实施，并加强了监督。尤其是在专项经费支出上，我们能专款专用，按项目实施计划的进度情况进行资金拨付，无截留、无挪用等现象。实行了先有预算、后有执行、“用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新常态。
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。
根据绩效评价的要求，我们成立了自评工作领导小组，对照自评方案进行研究和布署，党组成员及机关各科室全程参与，按照自评方案的要求，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。在自评过程发现问题，查找原因，及时纠正偏差，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。
当年部门预算及执行情况。
我单位的资金情况:绩效范围为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。支出预算执行情况全年预算1061.6119万元，本部门支出预算已执行881.9023万元。整体支出绩效得分97分，评价优。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实现情况
履职完成情况：1、窗口工作人员绩效考评次数12次；2、缴纳电费次数12次；3物业管理正常工作天数365天；4、服装统一达标率100%；5、维修验收合格率达到95%。
履职效果情况：1、企业满意度达到98%；2、服务对象对评价结果满意度达到95%。
社会满意度及可持续性影响：群众以及相关人员满意度达到95%。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
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。
项目实施进度影响资金使用进度。单个受监项目的个性指标不明确，对应不同的问题偏差。
改进的方向和具体措施。
1.绩效评价机构不健全，缺乏绩效评价专业人才。绩效评价工作所花的精力不够，绩效评价的深度和广度受到限制，绩效评价工作质量也受到较大影响。
2.评价指标体系设置难度大。将加大绩效评价工作推进力度。将绩效评价纳入中心的常态工作来抓，早安排、早落实。加强绩效评价人员的培训，强化绩效评价人员业务知识，提高绩效评价工作质量。
3.强化绩效理念，深入推进评价工作。进一步加强各科室绩效管理理念，健全完善评价机制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深入推进评价工作，提升整体绩效管理水平。
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已在政府公开网站进行公示，且能更好的对2024年项目收支进行有效的指导。
